
 

 

 

院  字〔2019〕5 号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关于印发《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务公开制

度（试行）》的通知 

 

各系、所、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民主管理和监督，学院制定了《人文

与社会科学学院院务公开制度（试行）》，已经党政联席会审

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务公开制度（试行）》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2019 年 4月 28日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院务公开制度（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民主管理和监督，规范办事程序，增

强决策的透明度，促进依法治院，推进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倡廉工作，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精神和学校要求，结合我

院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指导思想和目的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学校党委、行政的工作部署，加强

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提高行政效能和办事效率，充分调

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提高教学、科研、管理等水平和办

学效益。 

二、主要内容 

1.发展规划、年度工作目标及执行情况、规章制度、重

大改革方案、重要改革措施及实施等情况； 

2.年度经费预算和执行情况，年度财务收支情况、重大

经费的使用管理、专项大额经费使用管理、大宗物资采购及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等情况； 

3.职称评聘、岗位聘任、绩效考核、挂职、访学、奖惩

等情况； 

4.招生简章、复试细则、录取公示等招生相关信息； 

5.培养和学位相关安排与规范、评优评奖、就业招聘、

党员发展、学生困难补助、对外交流等人才培养相关情况； 



  

6.重要学科、科研、教改、人才项目等申报情况； 

7.重要学术会议、讲座报告等学术活动； 

8.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的职责分工、履职、党风廉政建设

等情况； 

9.系、所、学科等负责人选拔任用；  

10. 学校要求公开的其他事项； 

11.其它师生关心并适合公开的事项。 

三、形式 

院务公开要根据公开内容的性质和特点确定不同的公

开形式。 

1.通过召开学院教代会或教职工大会、党员大会、学生

大会、座谈会等形式公开或通报相关情况； 

2.以文件、会议纪要、简报等形式公开学院的党政工作

情况和议决的重要事项； 

3. 通过学院网站、办公楼公告栏等实施公开。 

四、监督措施 

1.院务公开工作接受全体师生的监督，学院党政（务）

办公室负责收集师生对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分

管领导进行分析研究，并督促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 

2.学院党政领导严格审查所分管工作应公开事项的内

容、时效和途径，保证院务公开工作的质量。 

五、本制度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